 江苏大学图书馆教学科研奖励办法（试行）
第1条 奖励目的

为了激励图书馆员积极从事教学和科研，鼓励创新，奖励先进，促进图情档学科建设，提高全馆的科研水平和教学质量，扩大我馆在校内外的积极影响，特制定本办法。

第2条 奖励范围
本馆馆员完成的图情档学科的省部级以上项目申报、成果鉴定、决策咨询报告、各类获奖等，本馆馆员为第一作者完成的核心期刊学术论文、专编译著、发明专利等，以年度为时限统计。
第三条 奖励项目与分值

一、教学工作

1．研究生教学，按每标准课时补助4分。
2．开设双语教学，按每标准课时补助6分。
3．指导研究生专业实践（含查新、课程实习、业务培训）按每名8分计。
4．全馆范围以上的学术报告，每场计40分。
二、科研项目
1．申报书：国家级1份计60分，省部级、CALIS项目计40分，市厅级、JALIS项目计30分；通过会议评审加20分。
2．主持完成国家社科、自科项目实施期间，每年补贴一个编制工作量；主持省部级重点项目一次性奖励1000分，一般项目500分，市厅校级项目奖励200分。
3．CALIS、JALIS项目和市厅级建设项目不计分值，按项目经费的5%作为奖励，10%作为项目实施的工作经费。

三、科研成果
1．论文类：在学校认定的权威期刊、SCI、SSCI源刊上发表的学术论文，每篇奖励200分；被SCI、SSCI、EI、ISTP、CSSCI、CSCD索引的论文，每篇奖励100分；在北大核心期刊和《图书情报研究》杂志上发表每篇奖励80分。
　  2．专著教材类：正式出版的学术专著，每部奖励400分；正式出版的高校教材、工具书、专业译著，每部奖励200分。
    3．知识产权类：授权国家发明专利（职务发明），每项奖励400分；开发软件一套300分；授权国家实用新型专利，每项奖励200分。 

4．研究报告类：通过课题鉴定或结题的报告，每份奖励200分；未受课题资助的被校采用的咨询报告每份奖励200分（超过3000字）。
5．教研获奖类：获国家级一等奖奖励2000分，二等奖1500分，三等奖1000分；获省部级一等奖奖励1000分，二等奖800分，三等奖500分；获省厅级一等奖奖励800分，二等奖500分，三等奖300分；参加讲课比赛，校一等奖奖励400分，二等奖200分，三等奖100分。同一成果在不同级别的获奖，以最高级别奖励，不重复奖励。
    第四条 不予奖励的情况
1.署名权有争议的论文、论著等科研成果、科研项目和科研成果奖。
2.有侵权或剽窃行为的科研成果、项目或获奖。
3.不属于图情档学科各专业领域的科研成果、科研项目和获奖。
4.再版的学术专著、译著、工具书、教材等。
5.未将江苏大学图书馆或科技信息研究所作为第一作者单位的科研成果、项目或获奖。
6.未提供申报材料（含相应的佐证材料）者。
7.不属本办法所规定奖励范围的科研成果、项目和获奖。

　第五条 说明
    1.奖励申报人须提供申报材料（论文、学术专著、译著、工具书、教材等须提交一份原件供图书馆存档，科研项目、获奖证书等须出示立项通知书或获奖证书的原件并提交复印件）以及其他相应的佐证材料。
　　2.涉及上述各项奖励的有争议问题由图书馆馆务会审议处理，如遇个别条款规定存在明显不合理的情况、或者学校的奖励范围作出调整等，图书馆可以制订并实施相应的调整方案。
3.本办法的解释权在图书馆馆务会。
4.本办法自2011年开始执行。
